
10 侦查与强制措施--10.7 强制措施--10.7.1 拘传 

一、拘传的概念与特征 

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的强

制方法。拘传是法定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最轻微的一种。公检法机关均有权采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66 条、第 119 条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拘传具有如下特征： 

1. 拘传是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的强制方法。 

2. 拘传的适用对象是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已经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 

可随时进行，不需要拘传。 

3. 经过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案并不是拘传的必要条件。从《刑事诉讼法》第 66 条、第119 条 

的规定看，适用拘传并没有这一前提性条件的要求。所以，公、检、法机关在没有经过传唤的情况下直接

适用拘传并不违法。当然，按通常情况应是先合法传唤，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

况下，再实施拘传。在实践中，是先传唤，还是直接进行拘传，由公、检、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

诉讼的需要决定。 

二、拘传与传唤的区别 

传唤是指司法机关使用传票通知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询问或讯问的诉讼

活动。传唤与拘传的区别最明显莫过于强制性：拘传只能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传唤不仅可以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还可以对其他当事人适用，如自诉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

人等；拘传是一种强制措施，具有强制性，必要时可以使用械具，而传唤不是强制措施，要求被传唤者按

指定的时间自行到达指定地点，不具有强制性。 

三、拘传的程序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拘传。拘传的主

要程序是： 

1. 填写《拘传证》，并报负责人审批。 办案人员根据办案情况，认为需要采用拘传措施的，应首先填写

《拘传证》，填写内容包括：被拘传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和工作单位，拘传的理由等内容， 报请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审查批准。 

2. 拘传的执行。 执行拘传的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拘传时，应当向被拘传人出示拘传证，对抗拒拘传的， 可以

使用械具，强制到案。公、检、法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拘传到案后，应当立即讯问。 

3. 拘传的次数与时间。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拘传次数，法律没有规定，由公、检、法机关根据具体

情况掌握。但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被拘传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19 条的规定，拘传持续的

时间不得超过 12 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拘传持续时间从被拘传者到案时开始计算。即使在法定时间内讯问不能结束，也要立即放回。如 

果需要，可再次拘传。两次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通常应当不少于 12 小时，使被拘传人

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在拘传期间，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4. 拘传的地点。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拘传到什么地方讯问。通常应当在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所在的市、县以内。如果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单位、户籍地与居住地不在同一市、县的，拘传应

当在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市、县进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犯罪嫌疑人户籍地或者居住地所

在的市、县内进行。 

5. 拘传的结果。讯问结束后，应根据案件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认为依法应当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

由的，可以采用其他相应的强制措施；认为不宜适用其他强制措施的，讯问结束后应立即让其自由离去， 

不得变相扣押。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10zcyqzcs/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10zcyqzcs/107qzcs/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一、拘传的概念与特征
	二、拘传与传唤的区别
	三、拘传的程序

